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印发2024年南海区监理企业飞行检查方案的通知

南建水函〔2024〕12号

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区建筑业协会，各监理企业：
　　为督促监理单位履职，发挥监理单位在工程建设过程中的监管作用，我局制定了《2024年南海区监理企业飞行检查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实施。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2024年4月7日
　　（联系人：李勇，联系电话：86231971）
 






　　2024年南海区监理企业飞行检查方案
 
　　为督促监理单位履职，发挥监理单位在工程建设过程中的监管作用，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在全区范围内组织开展工程监理企业飞行检查。
　　一、组织领导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成立监理企业飞行检查领导小组，副局长邓建波为组长，小组成员包括建管股、质安股、法规室和区质监站及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建管股，负责组织开展飞行检查具体工作。
　　二、检查内容
　　（一）市场行为方面：监理企业资质标准条件是否满足监理项目要求；所承揽的法定必须招标的监理业务是否依法履行招投标程序，是否存在以其他企业名义承揽监理业务行为，是否存在以其他单位或个人以本企业名义承揽监理业务行为，是否存在转包监理业务行为；是否存在不按投标承诺签订监理合同或签订阴阳合同的行为，监理企业是否与施工单位、建材、建筑构配件和设备供应单位有隶属关系和其他利害关系。
　　（二）企业管理及监理人员配备方面：施工现场是否派驻了项目监理机构；总监理工程师（总监理工程师代表）、专业监理工程师、监理员是否按要求和合同约定派驻到位；企业是否建立了有效的内部检查考核机制，定期对项目监理机构和相关监理人员进行监督管理。
　　（三）项目监理机构工作条件方面：是否具备独立办公场所，是否配备必要的检测设备、工器具。
　　（四）质量控制方面：是否参加了图纸会审和设计交底会议；是否审查了施工单位现场的质量管理组织机构、管理制度及管理人员的资格；是否对施工组织设计方案、工程分包单位资格等进行了审查；是否制定和实施了旁站、巡查、平行检验等监理措施；是否落实了见证取样；对报验的隐蔽工程、检验批、分项、分部验收是否及时进行了检验、签认；是否建立混凝土送至施工现场的“三单验收”台账；对发现的质量问题和质量缺陷的处置是否及时、妥当。
　　（五）安全生产监理责任落实方面：是否按照法律法规和工程强制性标准落实了安全生产的监理责任；是否审查了施工单位的安全生产许可文件和现场的安全生产管理组织机构、管理制度及管理人员和特种作业人员的资格；是否核查了施工机械和设施的安全许可验收手续；是否核查了施工机械和设施的安全许可验收手续；是否审查了施工组织设计中的安全技术措施是否符合强制性标准；是否对专项施工方案进行了审查；是否实施了对专项施工方案的巡视，对发现施工现场存在的安全事故隐患的处置是否及时、妥当。
　　（六）监理资料管理方面：监理规划、监理细则、监理月报、监理日志、监理文件资料等是否规范、完善。
　　三、检查时间、方式、范围
　　（一）检查时间：根据工作安排随机组织检查。
　　（二）检查方式：组织专家组，采取随机抽取项目的飞行检查方式，检查前不发通知、不打电话。专家组成员不参与对本企业检查。
　　（三）检查范围：检查覆盖全区在建工程。重点检查：1.发生过质量安全事故、受过行政处罚、发生过劳资纠纷、在上级部门检查中被责令整改、停工过的项目；2.有深基坑、高支模等重大危险源的项目；3.施工现场日常管理水平低、诚信得分低、合同单价低的“三低”监理企业；4.重点监控期的监理企业；5.在建重点工程项目。
　　四、处理措施
　　检查中履职好的，给予诚信加分奖励。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严格按照《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建筑工程安全生产动态管理办法》《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建筑行业诚信管理办法》《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进一步压实建设工程监理人员到岗履职尽责的通知》（南建水函〔2022〕16号）予以处理。
　　（一）奖励
　　检查评分总分80分以上、人员到位且项目未发生过质量安全事故的，给予全区通报表扬，诚信加分。
　　（二）处罚
　　1.对监理企业及其管理人员的不良行为进行动态扣分和企业诚信扣分，对检查中所发现的施工企业不良行为也一并扣分。
　　2.检查评分60分以下的监理企业，全区通报批评并予诚信扣分。
　　3.情节严重的，依法责令项目停工整改。
　　（三）重点监管
　　对受到通报批评的监理企业及所检查项目，实行重点监管，处理如下：
　　1.记录在案，被检查项目、监理企业列入重点检查名录。
　　2.对被检查项目进行复查。
　　3.对被检查项目的甲方项目负责人和监理企业负责人、总监进行警示约谈；情节严重的，同时约谈建设单位负责人和监理单位法定代表人。
　　4.对监理企业参建项目，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视频监控室加大视频点名密度，质监站加强日常巡查。
　　5.一年内三次检查（含复查）评分60分以下的监理企业，列入区内重点监控名单。
　　（四）行政处罚
　　涉及违法违规的，予以立案调查，依法进行行政处罚；情况严重的，将报请发证机关降低或取消其资质、资格。
　　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可依此方案不定期独立开展辖区内在建项目监理企业履职检查，检查情况抄送监理企业飞行检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附件：1.评分汇总表
　　2.南海区监理企业飞行检查评分表
 
附件下载：
南建水函〔2024〕12号附件.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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